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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在海峡两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单玉丽* 
 
 
 

两岸关系是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台湾政经态势以及国际因素变幻而

不断演进的。30 多年来，两岸关系经历了探路起步、稳步发展和全面快速发展三个

阶段。在经贸合作上呈现出规模由小到大、层次由低向高、形式由单一向多样，渐

进、波动，但总体不断前行的发展态势。由于福建对台具有独特的“五缘”优势，

在 30 多年的两岸关系中，在许多方面先行先试，成效显著，对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  福建与台湾的历史渊源 
 

（一） 台湾的历史沿革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

1700 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据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记载，当时吴王孙权派 1

万官兵到达过“夷洲”(台湾)。隋代，隋炀帝曾 3 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

抚”当地居民。此后由唐到宋的 600 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

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迁往澎湖及台湾。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

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公元 1335 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

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

自此开始。 

 

明永乐年间（1402~1424 年），航海家郑和率领舰队访问南洋，曾在台湾停留，

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15 世纪以后，针对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

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驻屯军队。16

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 世纪中叶（l642 年）

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公元 1628 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福建人颜思

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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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 

 

1661 年 4 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 2.5 万将士及数百艘

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1662 年 2 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1684

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台湾隶属于福建省。至 1811 年，台湾人

口已达 190 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清朝末年（1885 年），清政府

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 20 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为刘铭传。由于

台湾建省之初财政还不能独立，由福建财政支付，故清政府在台湾省前面加了两个

字，叫做“福建台湾省”。 

 

l894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 4 月 17 日被迫签订丧权辱

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1945 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宣告诞生。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以及国

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退居台湾，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二） 福建与台湾的“五缘”关系 

 

从台湾的历史沿革中不难看出，福建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

有 5 个方面： 

 

首先，就地缘而言。地质考古发现，远古时期，台湾岛和福建沿海岛屿连为

一体，构成广阔的大陆架平原。后因地壳运动，使闽台两地沿温州至诏安一带产生

断层，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其次，从血缘上来看。两岸的考古发现，遗存在台南“左镇人”的骨化石是

台湾岛内最早的人类活动。而“左镇人”就是跨过如今已沉降于万顷波涛中的“东山陆

桥”从福建到台湾的，我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是他们的祖先。 

  

第三，从文缘上来讲。由于福建人移民台湾，大多是以姓氏宗族聚族而居，

或是以同府同县同乡聚居一处，建立“血缘聚落”和“同乡聚落”，因而很大程度上保

留了家乡祖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如泉州、漳州的闽南语及闽西的客家话成为



 

 3

台湾的主要方言。据统计，目前，在台湾总人口中，讲闽南话的占 77%、客家话的

占 13%，两种语系的人口合占 90%，构成了台湾移民社会的主体。同时从文学艺术

到音乐戏曲，从风俗习惯到宗教信仰也能看出闽台文化源流的一脉相承，如至今在

台湾流行的南音、高甲戏、梨园戏、莆仙戏、布袋戏、木偶戏、东鼓戏、芗剧、闽

剧等是福建和台湾民众共同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台湾和福建民间信奉的神明，如

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清水祖师、临水娘娘等都是福建传说中的人物。 

      

第四，从商缘上来看。商、周时期，闽、台两地就有人员和生产技术的交流，

台湾从福建输入的青铜器具提高了当地的生产能力。汉晋隋唐时期，福建与台湾之

间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宋、元时代，台湾在行政上开始归属福建辖区，闽台经济交

流更趋频繁，商业贸易往来日渐繁荣。明、清两朝，福建往台湾的移民经久不衰，

两地的生产技术、农业品种交流及商业贸易往来急剧增长。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康熙王朝统一台湾，都进一步强化了海峡两岸的经济往来。 

      

第五，从法缘上看。南宋时期澎湖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代在澎湖和台

湾地区设置“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台湾单独建

省之前，一直都是作为一个府受福建管辖，因此历史上福建有“九闽”之称，“乾隆圣

旨匾”印证了这一点。即使是台湾建省之后，仍称作“福建台湾省”，也是一个佐证。 

 

概言之，福建与台湾有共同的祖先，割不断的血脉；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

信仰；从不间断的经贸关系；有几个世纪（元朝 1335 年始）的隶属关系，神圣的领

土不可分割。 

 

二、  福建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福建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战略地位 

 

福建和台湾的“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关

系，决定了福建在发展两岸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从

对台前线转变为对台交流与合作的前沿平台，在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等方面与台

湾的交流与合作都走在全国前列。从近 30 多年来福建对台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清

晰地看出福建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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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对台关系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路起步阶段（1979~1991 年）。 

 

1979 年 1 月，在大陆改革开放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发出《告台湾同胞书》，

打破了两岸长达 30 年的禁锢。由于福建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份，是祖国和

平统一的前沿，从此，福建成为贯彻落实中央对台政策的重要践行者，在贸易、投

资、人员往来等方面与台湾进行了日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继《告台湾同胞书》之后，中央于 1979 年 7 月 15 日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

经济交往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

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讲话，呼吁两岸实行“三通”；

国家民航总局、邮电部和外经贸部相继提出随时准备同台湾有关部门洽商“三通”事

宜，对两岸经济贸易给予方便和优惠。对此，福建积极响应，率先对台湾提供多种

优惠，自 1981 年起开放 4 个口岸为台船停泊点和台胞接待站，开启了两岸贸易和人

员往来之先河。1980 年 11 月，闽台首笔小额贸易成交，1981 年第一家台资企业在

福州落户。 

 

1983 年，邓小平发表《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之后，国务院及相

关部委密集出台一系列旨在鼓励两岸经贸和人员往来的政策措施。为贯彻落实中央

对台方针政策，福建积极采取“以台引台，以侨引台，以港引台”以及“大、中、

小项目一起上”的对台引进方针，制定实施了《福建省对台贸易管理试行办法》，

并在沿海口岸先后开放 19 个台船停泊点，设立 17 个对台贸易公司，推动闽台民间

小额贸易。1987 年台湾当局迫于形势，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两岸民间经贸活动迅

速升温。1988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89 年福建

经中央批准在马尾、杏林、集美、海仓设立台商投资区，同时在东山创办对台农业

引进试验区，开辟 29 个岛屿和农场作为对台、对外农业引进基地。1990 年福建省

人大通过《福建省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福建省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劳动管理规定》，为台资企业提供政策保障。 

 

这个阶段，由于先天区位优势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福建率先承接了台商

投资大陆的第一波热潮，至 1991 年福建吸引台资合同项目累计 1372 项，合同金额

10.7 亿美元，实际到资 4.8 亿美元，福建台资占大陆台资的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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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稳步发展阶段（1992~1999 年）。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闽台经贸合作注入了强大动力。1993 年 4 月，“汪

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1993 年 9 月外经贸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对台湾地

区小额贸易管理办法》，福建以此为契机，开放 10 多个对台小额贸易口岸，并先后

在厦门、福州、福安、龙海创办一批闽台农业科技园区。1994 年 3 月全国人大出台

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从法律层面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支持。1995 年元旦，

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江八点”，对发展两岸

关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7 年是福建对台合作重要的一年，该年，经国家两部一办批准，福建率先

建立了海峡两岸（福州）农业合作试验区和海峡两岸（漳州）农业合作试验区，试

验区建设不仅把闽台农业合作从民间个别行为为主推上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有计

划的实施新阶段，而且使台商在福建投资很快由农业扩及工业和第三产业。台商投

资规模由“量的扩张”进入“质的提升”，呈现出投资规模逐渐增大，大中型项目

比重上升；投资形式趋于多样化，并由合资、合作企业为主转向独资为主；投资技

术层次明显提高，投资区域从沿海向山区延伸等特点。至 1999 年底，全省累计批准

台商投资企业 5894 家，合同台资金额 109.89 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合同金额的

18.79%；台商实际到资累计近 80 亿美元，约占全省外商实际到资的 26.67%。 

 

这一时期，闽台贸易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福建先后出台了《对台湾地区小

额贸易的管理办法》、《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等，闽台贸易出现

了直接贸易、“转单不转运”的“准直接贸易”以及两岸航运公司在第三地注册的

商船往返于闽台之间的转口贸易等多样化形式并存的格局。 

 

第三阶段：全面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这个阶段，两岸政经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但总的趋势是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

的方向转变，此间尽管福建对台经贸关系出现波动，对台合作仍然呈现全面、快速

的发展态势。 

 

2000 年台湾民进党上台，加紧推行“台独”路线，大肆鼓吹“一边一国”论，

并通过严格的“许可”制度和严厉的惩罚措施，限制两岸经贸合作，福建对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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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影响。 

 

2002 年 10 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和江泽民的“八项主张”，提出了两岸关系

的新政略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005 年 4 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胡连会”达成 5 条“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使两岸关系“拨云见日，雨过天晴”。为贯彻落实中央对台新方略，大

陆相继推出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两岸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

段。 

 

这期间，福建于 2004 年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得到中央的

充分肯定和广大台胞的欢迎。2005 年 3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准在福建全面实

施《福建省对台小额贸易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农产品对台小额贸易实行两岸货

币兑换；2005 年 7 月，国台办、商务部、农业部共同批复，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

验区从福州、漳州扩大到全省，设立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2005 年 9

月，中国银监会批准福建台（港、澳）独资和合资企业向所在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参股，开放台资参与农村资金融通，允许台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进入社员（股东）

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批复同意福州、厦门、泉州、漳州、

莆田五市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办理新台币兑换业务，并实施《福建省台湾地区旅游外

汇管理暂行办法》。2006 年 4 月，大陆公布惠及台湾同胞的 15 项政策措施，国务院

台办、农业部又批准在福建漳浦、漳平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在厦门建立台湾水果

销售集散中心，在霞浦建立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在东山设立台湾水产品加工集散

基地，为进一步深化闽台合作开辟了崭新的平台。目前台湾已是福建第三大贸易伙

伴，并超越日本、美国成为福建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近二年虽然受世界金融危机

影响，2008 年闽台贸易为 72.6 亿美元；2009 年上半年，福建对台贸易总值仍有 28.6

亿美元的业绩1。  

 

投资方面，按历史可比口径统计，至 2008 年底，台商在闽投资项目数 9718

项、合同台资 203.11 亿美元、实际到资 141.38 亿美元，分别占全国同类指标的

22.72%、15.19 %和 16.82%。 

 

                                                 
1   上半年闽台贸易逐月攀升 台湾零关税水果进口激增，中新社 200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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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见，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每个关节点，中央不仅都赋予福建“先行先

试”政策，福建也大力贯彻落实，并取得成效，凸显福建在两岸关系和贯彻中央对

台方针政策中的先行作用、试验作用和推动作用。 

 

（二）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在两岸关系中先行先试的特点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 30 多年中，福建积极发挥对台的“五缘”优势，在许多

方面先行先试，为扩大两岸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

体现了福建在两岸关系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1、 贸易形式不断创新，合作平台日益增多 

 

1979 年，福建率先在平潭、惠安、霞浦和东山建立全国第一批台轮停泊点和

台湾同胞接待站，此举既为台胞提供方便和保护，又为两岸民间往来构筑了平台，

使两岸民间小额贸易由海上进军陆地。迄今，福建沿海 2007 年初，国家质检总局

宣布了 28 条举措，除为台湾农产品、水产品入境福建提供便利外，还推出促进小

额贸易发展等方面的优惠措施，推动大嶝岛对台小额贸易市场建设，鼓励莆田湄洲

岛、宁德三沙和福州马尾设立对台小额贸易市场。同年 9 月 27 日，商务部与海关

总署又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管理措施的通知》，放宽

了对台小额贸易点的监管政策，包括下放审批权，扩大经营主体，取消船舶吨位和

金额的限制，扩大对台小额贸易货物种类等，有力地促进了福建对台小额贸易的发

展。2008 年福建对台小额贸易进出口达 6389.8 万美元。其中，福建对台小额贸易

出口额 1237.2 万美元。目前，小额贸易已成为福建对台贸易的重要形式，对促进台

商投资起着重要的作用。 

 

2、 不断创新投资合作模式，积极打造多种形式交流平台。 

 

由于福建是最早承接台资的地区之一，在合作模式、交流平台等多方面需要

不断探索，30 多年来，可谓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不少经验，为大陆 1990 年代后

扩大吸引台资，推动台商投资大陆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设立台商投资区是福建吸引台资的重要策略，早在 1980 年代中，福建就着

手建立台商投资区，1989 年中央批准在马尾、杏林、集美和海仓设立台商投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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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成为大陆最早，也是目前最多的国家级台商投资区的省份。之后，福建在此基

础上，相继成立了不同层次的台商投资区、高新技术园区、软件园、闽台产业策略

联盟等，台商投资区的建立，为吸引台资，推进产业链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交流平台方面，福建亦是不断推陈出新，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发

展。目前主要有省政府主办的“5·18”、“6·18”项目对接会、海峡两岸（漳州）

花卉博览会、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论坛等交流平台，以及各地市举办的交流平

台，如：海峡两岸（三明）林业投资贸易洽谈会、漳台经贸恳谈会、武夷山旅游投

资洽谈会，海峡两岸（宁德）经贸洽谈会等，众多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对推动两岸

经贸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一些交流平台不断升格。如众所周知的“厦门

9·8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最早始于 1987 年的“闽南三角区外商投资贸易会”， 

1991 年，由省内区域性的洽谈会升格为口岸洽谈会，主办单位亦由福建单家扩大

到数省联合。由于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外商与会人数、项目签约数及投资金额呈

逐年递增态势。1997 年国家外经贸部将之正式升格为国家级，并更名为“中国投

资贸易洽谈会”，使之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权威平台。2009 年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共有来自 1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768 名境外人士参会，再创历史新

高。展览总面积达 6 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共有 337 个境内机构、310 个境

外政府部门、商协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参展。 

 

目前，福建已成为两岸合作最积极、最活跃，合作平台最多的省份。 

 

3、 农业合作首开先河，合作规模位居大陆之首 

 

基于闽台两地气候相似、农作制度相通，福建一直是台湾农业外移的首选之

地。至 2008 年底，福建累计引进台湾优良品种 2500 多个，有 150 多个良种在生产

中推广，引进台湾农业生产、加工设备 5000 多台套、先进实用技术 800 多项，全

省累计批办农业台资项目 2094 个，合同利用台资 26.2 亿美元，实际到资 15.1 亿美

元，台资农业项目数、利用台资额持续位居大陆第一。其中漳州市对台农业合作更

是独树一帜，闻名遐迩，目前已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达 966 家，总投资近 16 亿

美元，合同台资超过 14 亿美元，台资农业项目数量、总投资额均居大陆各设区市

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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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业合作不断开启新篇章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大陆和台湾均进入后 WTO 时期，服务业成为近年

来闽台经贸合作中迅速兴起的产业，在金融、物流、旅游等方面，福建在两岸关系

中的地位与作用再次凸显。 

 

物流业方面，福建充分发挥福州、厦门、泉州等对台直航优势和保税区、物

流中心和加工区的优势，引进台湾的航运和运输服务企业、现代物流企业进入园区，

拓展闽台物流业合作水平。目前，已有台湾知名企业旺旺、捷安特等成功开拓福建

市场。 

 

在金融领域，福建继 2003 年在厦门正式启动两岸汇款“即时通”业务后；

2004 年，开始办理人民币与台币兑换业务，成为新台币兑出业务惟一试点省份；2005

年台资进入福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8 年底台湾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富邦

银行（香港）以 2.3 亿元人民币 20%的份额投资入股厦门市商业银行，成为首家间

接入股大陆银行的台湾金融机构。在保险、证券合作方面，2008 年，厦门建发股份

公司与台湾人寿合资设立君龙人寿公司、台湾统一综合证券在厦门设立代表处；2009

年台湾富邦证券获准设立厦门代表处。 

 

在旅游业方面，闽台旅游互动热络，观光度假型、文化旅游型、恳亲寻根型、

宗教朝拜型、旅游交流型等多形式并存的旅游形式成为两岸旅游合作的独特景观。 

 

5、 “小三通”持续扩大，“试点直航”为两岸全面“三通”奠定基础。 

 

2001 年 1 月 29 日及 3 月 2 日，福州马尾、厦门分别与台湾马祖、金门两地

签订了《福州马尾——马祖关于加强民间交流与合作的协议》及《关于加强厦门与

金门民间交流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就通商、通邮、通航、

供水、文教、探亲、旅游、医疗等多方面进行合作，这一协议开启了“地方对地方”

和“民间对民间”的协商机制，它不仅是“小三通”的新突破，而且对促进两岸大

“三通”具有标志性意义。目前，福建沿海 6 个设区市都实现了与台湾金马澎地区

的客运直航，不断拓展福建与金马澎直接往来的范围与层次。2008 年，福建与台湾

之间的“小三通”全年旅客运量为 97.4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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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试点直航也是福建首开先河，1997 年 4 月 19 日，厦门 “盛达”轮从厦门

港首航高雄港，从而结束了 48 年来台湾海峡两岸间没有商船往来的历史，标志着

两岸海上通航取得阶段性进展，两岸航运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福建为两岸“三通”的数十年探索，为 2009 年 5 月的两岸全面大“三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未来福建在海峡两岸关系中的使命 
 

目前，中央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主张已在

两岸达成广泛共识，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新框架已成为两岸人民最大的共同愿望。从

近二年的发展态势看，两岸已呈现全方位、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两岸实现“三

通”、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日趋加速，世界

金融风暴影响持续时间仍不明朗，在此背景下，福建在两岸关系中仍将扮演重要角

色。 

 

（一） 国家政策凸显福建在两岸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2009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若干意见》，它标志着“海峡西岸经济区”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福建

在两岸关系和全国区域经济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若干意见》明确了福建的四

大战略定位，首先就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要求福建“发挥

海峡西岸经济区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

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

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其他的三项战略定

位为：“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

业的重要基地”“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这三大定位以及《若干

意见》对加快海西建设的各项任务要求，实际上都是围绕首要的战略目标而展

开的。发挥福建独特优势，深化对台交流与合作，贯穿于各项战略任务之中。

如第四大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明确指出，要“鼓励、

支持台商投资高新技术园区，吸引台湾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共同创建创新平

台。建设海峡西岸高新技术产业带，使之成为承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转

移的载体”；“加强闽台农业合作，推进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扩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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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农产品出口。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加

快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大力吸引台湾企业到海峡西岸经济区设立地区总部、配套基地、

采购中心、物流中心、营运中心和研发中心。积极发展面向台湾及海外的会展

业”。 

 

（二） 从闽台合作潜力看福建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性 

 

1、 从闽台已有的经贸合作基础看。30多年来，闽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层次

不断提高，但从两地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看，由于两地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存在阶段性差异，两地的要素互补性仍然存在。目前，福建总体

上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资本、技术、营销渠道、市场经济等现代生产要素仍然

缺乏，需要注入更多的现代生产发展要素。但与台湾相比，土地、劳力等传统生产要

素较丰沛，同时有着较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台湾虽然步入后工

业化时代，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但市场狭小，资源贫乏，面临着岛内外政治经济的诸

多困扰。因此，加强闽台合作势在必行，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 

 

2、 从产业合作层面看。农业是两岸交流与合作诸多产业中最自然、最持久、最

具基础的产业，也是福建最能持久发挥对台合作的优势产业。台湾现代农业水平已

经居世界前列，其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在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未来闽台农业合作除

了可以在生产层面继续深化之外，还可在包括农业合作组织、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

及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制造业是目前

闽台合作领域最多，效益最好的产业，在福建已形成多个台商投资相对集中的区域

和现代产业链，未来在合作的技术层次和合作领域等方面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特别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合作，对推动福建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有重要的意义。加快第三产业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是《若干意见》的要求，福

建在出台的《福建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也作了具体部署，包括金融、保险、法律服务、旅游业、

电讯、交通、能源、广告、会展、中介组织、医疗卫生、投资办学等在内的各项交

流与合作，将在未来的闽台合作中展示更广阔的前景。 

 

3、 “小三通”仍然是两岸往来的重要通道。一是小额贸易依然呈现快速增长态

势， 2009 年上半年福建对台小额贸易额为 4493.3 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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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口增长 1.7 倍1。二是人员往来呈现快速增长。2009 年上半年旅客运量突破

65 万人次，较上年同期成长近 46.9%，预估全年可望突破 120 万人次。 

 

（三） 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主要策略 

 

 福建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对台交流合作的政策

措施，2009 年 5 月，中央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若干意见》后，福建省委、省政府积极部署贯彻落实，于同年 8 月初发布了《福建

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实施

意见》，集中体现了福建未来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大政方针和推动策略。 

 

1、 强化投资环境建设。二个层次： 

 

一是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域内交通运输网络建设。 

 

高速公路方面，将着力构筑“三纵八横”为主骨架的高速公路网。主要是国

家高速公路福建段以及福建至重庆省际间的高速公路通道建设。 

 

铁路方面，将加快实施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的海西铁路发展项

目，尽快建成连接两个三角洲和连接中西部地区的铁路；以及通往北京的高速铁路；

规划建设海峡西岸城际轨道交通系统，推动省内铁路网功能整合和扩能提速，推进

形成“三纵六横九环”海峡铁路网和大运力快捷铁路运输通道，使海峡西岸铁路成

为国家路网的重要通道和交通枢纽。 

 

港口方面，致力打造福州、厦门、湄洲湾三大港，形成海峡西岸港口群。即

北部以福州港为主体，通过与宁德港等的整合，使福州港成为集装箱和大宗散杂货

运输相协调的国际航运枢纽港。中部以湄洲湾港为主体，将其建设成为大宗散货和

集装箱运输相协调的主枢纽港。南部以厦门港为主体，加快形成以集装箱运输为主、

散杂货为辅的国际航运枢纽港。 

 

                                                 
1  万初升等：上半年福建对台小额贸易同比增长 35.2%，新华网 2009-07-15。 



 

 13

二是对台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海上直航方面：将继续扶持闽台航运；加快开通福州、厦门至基隆、台中等

港定期客滚航线。空中直航方面，争取将泉州列入两岸包机航点，福州、厦门列入

货运包机航点；支持开辟台湾岛至武夷山旅游包机等。同时进一步提升福建沿海与

台湾金门、马祖、澎湖直接往来的码头设施建设和通关软环境建设，形成海空一条

龙绿色通道。 

 

2、 深化对台产业对接。 

 

为推动闽台产业对接，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环境，近期福建省密集出台了

一系列推动对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从中不难看出，未来主要将推动以下方面的

对台产业合作。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以构建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环境；二是加

强对台金融合作，加大支持台资企业力度，以构建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加强

高新技术产业对接，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四是继续深化对台农业合作，推动福建

现代农业发展；五是将大力推进对台文化产业合作，以发挥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如 2009 年 4 月出台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加

大信贷支持、拓展融资渠道，扶持台商科技产业园区发展，提升服务台资企业水平

四个方面加大吸引台商投资力度和帮助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2009 年 4 月出台的《关

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明确了未来福建将以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

化等为主题，以重大台资文化项目为龙头，延伸文化产业链，推动闽台动漫、网络、

会展业等新兴产业的对接等；2009 年 5 月出台的《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

是大陆首个对台农业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就鼓励闽台农业合作与交流的领域、从事

闽台农业合作台湾同胞的待遇、政府的服务和保障职责、闽台农业合作用地、贷款

和融资、权益保障等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3、 在更高层次上探索对台交流与合作的有效模式。 

 

创新对台交流与合作模式，是加快海西建设的重要策略，以深化对台交流与

合作，继续发挥福建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

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进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条件的岛屿设立两

岸合作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并探索进行两岸区域合作试点。为贯彻落实“若干意

见”，福建提出了建立“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的重大举措，并将与台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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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建设、共同受惠”。 

 

根据综合实验区的发展目标，从 2009 年到 2012 年的三年内，新兴城区的框

架初步形成，实现“三年大变样”；2013 年到 2020 年，现代化新兴城市基本建成。

实验区人口将从目前的 39 万发展成为 30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这一过程中，福建

将探索两地的各种经营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在这里碰撞、融合，为发展两岸关系全

方位“先行先试”。 

 

目前，平潭综合实验区已成立由省、市、县重要部门领导人员组成的管理委

员会，出台了优惠政策以及实验区建设总体规划框架，首期建设资金 200 亿元已到

位，基础设施建设已大规模展开，包括环岛公路、跨海大桥、对台快捷客运直航

码头和客货滚装码头、水电设施以及产业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等。 

 

平潭岛综合实验区建设从决策过程到发展目标要求（3 年大变样），从政策出

台到实施，体现了福建加快建设海西的宏图大志。按照规划进展，平潭岛将实现跨

越式发展，极大推动福建对台关系的发展，并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积累经验，

再次发挥和体现福建在两岸关系及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作用。 

 

未来，在两岸关系持续和缓，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

福建将进一步发挥“五缘”优势，抓住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机遇，对台合作将

在更高层次上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闽台经贸合作在更广泛的领域里获得更

大的双赢，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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